问：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是什么？
答：
经济补偿金的种类不同，那么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也不同。主要有以下几种计算标准：
1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
·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，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。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，按1年计算；不满6个月的，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。这里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。
·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，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（即通常所说的社平工资3倍封顶），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。
· 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，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、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。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，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。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，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。
2）支付低工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
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，要在补足低于标准部分的同时，另外支付相当于低于部分25%的经济补偿金。
3）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，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，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，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25%的经济补偿金。
4）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，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，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，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50%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。
另外，企业还需注意劳动合同期限跨越2008年1月1日时经济补偿金的问题：
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97条规定，对于劳动合同的期限跨越2008年1月1日的，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遵循的原则是：单一基数、分段计算、合并相加，也就是说，对于2008年1月1日之后的部分，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规定计算经济补偿金；对于2008年1月1日之前的部分，按照当时的规定计算经济补偿金，然后把两部分相加，就是应当支付给劳动者的经济补偿金。而作为计算基数的月平均工资，均为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劳动者的平均工资。
当然，关于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计算方法，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很多争论，许多问题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对此，请读者留意。
参考法规：
1.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47条、第97条；
2.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 27条；
3.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》第3条、第4条、第10条。
例：
2010年3月8日侯某到乌鲁木齐某公司工作，某公司与侯某未签订劳动合同，侯某的月工资为2,500元。2010年5月某公司与侯某因工作事宜产生纠纷，某公司扣发了侯某2010年5月至同年7月的工资。2010年7月20日之后，某公司停止了侯某的工作。
2010年7月19日侯某向乌鲁木齐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某公司补发2010年5月至同年7月的工资5,818.18元、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费用。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：一、某公司补发侯某工资5,818.18元；二、某公司发给侯某经济补偿金1,250元。某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不服，诉至法院。
原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规定，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，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，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。某公司诉称因侯某给某公司造成损失，故不应向侯某支付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7月20日的工资。某公司的该行为有悖上述法律规定，对某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，应不予支持，某公司应当支付侯某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7月20日工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的，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。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，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。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，按一年计算；不满六个月的，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。本案某公司存在未及时支付侯某工资的情形，故某公司应当向侯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。侯某在某公司工作不满六个月，某公司应当向侯某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条、第三十八条第（二）项、第四十六条第（一）项、第四十七条之规定，原审判决：一、驳回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；二、某公司补发侯某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7月20日的工资5,818.18元；三、某公司支付侯某经济补偿金1,250元（2,500元×0.5个月）。
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，提起上诉称，2010年4月9日我公司给侯某50,000元汇票，让其购买油料，但其未予购买，也未将上述款项归还我公司。侯某的行为已给我公司造成重大财产损失，应当予以赔偿，故其要求我公司补发工资，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，依法改判支持我公司原审诉讼请求。
侯某答辩称，某公司应支付我扣发的工资，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偿金，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某公司的上诉请求，维持原审判决。
二审法院认为，某公司与侯某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某公司也未提交其应予扣发侯某2010年5月1日至2010年7月20日工资的相关证据。因此，某公司对侯某该期间的工资应予补发。某公司未及时发放侯某工资，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，应支付侯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。某公司与侯某之间因50,000元是否购买油料引发的争议，已作为另案予以处理，某公司以其遭受该50,000元损失为由，不予补发侯某工资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意见，本院不予采信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
解：
本案有三个法律要点：
· 用人单位扣发劳动者的工资，对其决定要提供相关证据；
·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的，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；
· 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，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。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，按1年计算；不满6个月的，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。
本案中：
1）某公司未能提供其扣发侯某工资的相关证据，其扣发行为属于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的情形，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。
2）侯某在某公司工作不满6个月，某公司应当向侯某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。
操作提示：
1)用人单位要掌握经济赔偿金的种类，因为经济赔偿金的种类不同，其计算标准也不同。
2)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，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。
3)用人单位只有在掌握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，才可以作出扣发劳动者工资的决定。

